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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武夷山市税务局武夷税务分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南武税武夷 通 〔2026〕 140 号

福建省武夷海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913507007821626957

    事由： 限期缴纳税费款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通知内容：依据福建省松溪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3〕松执监字第1-4号、〔2012〕松执监字第6-12号）将你（单位）所属的五处房产（1.武夷山市三姑农贸市场西侧1-4层、-1层，房屋坐落于武夷山市大王峰南路64号，权证号：所有权证号201000499/武国用[2010]字第514号；2.武夷山市三姑农贸市场西侧1-4层、-1层，房屋坐落于武夷山市大王峰南路64号，权证号：所有权证号201000833/武国用[2010]字第514号；3.武夷山市武夷镇公馆村观景路1-4层，房屋坐落于武夷山市曼陀峰路20-9号，权证号：所有权证号200908035/武国用[2009]字第6000号；4.武夷山市武夷镇公馆村三姑1-3层，房屋坐落于武夷山市曼陀峰路20-7号，权证号：所有权证号200908036/武国用[2009]第5998号；5.武夷山市度假区观景路1层，房屋坐落于武夷山市大王峰南路66号，权证号：所有权证号200908037）的62%产权归黄德强所有，38%产权归刘锦盛所有，上述房产以第二次拍卖保留价3018万元按比例折抵债权，但涉及相关税费未按期进行申报。

我分局已于2026年2月6日作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南武税武夷限改〔2026〕2689号），采用直接送达等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于2026年2月24日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南武税武夷限改〔2026〕2689号），截至2026年3月25日已满30日。在规定期限内，你（单位）未进行纳税申报。

我分局根据办理过户手续留存的资料进行测算，你（单位）应缴纳的税（费）款如下：增值税433979.54元、城市维护建设税15189.29元、教育费附加6509.70元、地方教育费附加4339.81元、土地增值税520775.42元、印花税2278.39元，合计983072.15元，以及上述税款的滞纳金（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请你（单位）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办理相关缴纳事宜，逾期未办理，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处理。

若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通知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武夷山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税务机关（印章）

二〇二六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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